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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社區藥局實習教學實施辦法 

113年 5月 16日第十五屆第 20次常務理監事會議、第 8次理監事暨 25縣市藥師公會理事長聯席會議，審議通過。 

壹、前言 

藥學教育目標之一在於培養學生實踐「全人醫療」之照護能力，落實「以病

人為中心」之藥事照護。由於衛福部實施教學醫院評鑑制度及臨床藥事服務之發

展，實習教學已有相當程度之成果普受肯定。至於基層醫療體系中之社區藥局，

執業藥師之專業素質與服務品質已隨著醫藥分業及透過繼續教育逐漸提升，實

習教育也需要一起提升。全國各校藥學系均已列為必修，實習指導教師的需求也

與之俱增。 

 

近年來基層醫療服務日漸受到關注，衛福部推動於 98年度科技發展計畫中

完成「訂定社區藥局實習相關規範」，99-100年度之「社區藥局實習制度推廣試

辦計畫」辦理師資培訓及推廣實習教學，已奠定全國性社區藥局實習的基礎。為

建立更完備之社區藥局實習教學制度，以提供各校藥學系教學之設計並確保實

習教學之品質，特訂定社區藥局實習教學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貳、課程規劃 

一、完成基礎藥學課程學生始得修習社區藥局實習；各校藥學系得自行訂定先修

課程。 

二、社區藥局實習之總時數應達 160 小時以上，且應於同一家教學社區藥局完

成。 

三、各校藥學系應訂定社區藥局實習教學計劃與教材綱要。 

四、實習教學內容應涵蓋：藥局設備、經營與管理、藥局品項的認識、藥品調劑

與供應、藥事資訊、藥物及健康諮詢、藥事照護等項目。 

五、社區藥局實習內容項目、主題與實習時數之建議如下表： 

項目 主題 
應達時數 

（小時） 

藥業市場分析與經營定位 

1. 藥業市場分析與藥局各種經營型態說明 

2. 社區藥局的功能與角色 

3. 社區藥局設備與作業流程 

≧ 10 

藥局產品分類與介紹 

1. 藥品 OTC分類與介紹 

2. 健康食品與機能食品分類與介紹 

3. 中成藥分類與介紹 

4. 醫材與衛材分類介紹 

5. 其他分類說明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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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主題 
應達時數 

（小時） 

銀髮族照護 
1. 銀髮族慢性病照護 

2. 銀髮族營養與健康照護 
≧ 10 

藥事照護 

1. 藥物諮詢 

2. 醫療與健康保健諮詢 

3. 糖尿病照護 

4. 戒菸照護 

5. 社區用藥活動與健康宣導衛教 

≧ 30 

倉庫管理與供應商管理 

1. 商品庫存管理 

2. 賣場陳列管理 

3. 供應商關係管理 

≧ 15 

人力資源管理 
1. 藥師與門市人員專業教育訓練與銷售技巧 

2. 人際關係互動與溝通技巧 
≧ 10 

藥事服務品質流程管理 

1. 處方箋作業流程與申報 

2. 服務人員儀容與態度訓練 

3. 顧客抱怨與服務補救 

4. 藥事法規與職場倫理 

≧ 35 

財務規劃與風險管理 
1. 現金流量與金融管控 

2. 財務風險管理與稅務 
≧ 10 

資訊系統管理 
1. 運用資訊系統大數據分析管理 

2. 行銷管理與促銷活動規劃 
≧ 10 

註：實習總時數為 160 小時以上，可由各教學社區藥局依其執業特色彈性

調整至各校規範之時數。 

 

參、教學社區藥局、特色教學藥局評選準則 

一、教學社區藥局核心條件： 

(一) 須為全民健康保險特約藥局。 

(二) 藥局經營具有良好聲譽，社區藥局實習指導藥師確實遵守《藥師法》、《藥

事法》、《藥學倫理規範》、《全民健康保險法》…等相關法規執業，三年

內無違反藥事相關法規而受懲戒之紀錄。 

(三) 落實實施藥品優良調劑作業準則；有充足適量之處方箋，供實習生有效

的學習調劑作業。 

(四) 藥局具有實習生學習之基本活動空間。 

(五) 備有電腦、軟硬體、藥學相關書籍及資訊查詢設施，可供教學。 

(六) 藥局經營之產品品項足以提供實習生充分學習；類別包括處方藥、非處

方藥、醫療器材、保健食品等。 

(七) 藥局之整體功能可達到校方教學計畫與教材綱要的需求，並能如期完成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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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提供實習指導藥師依實況以多元化模式進行教學，惟應讓實習生適時接

受實務操作訓練。 

(九) 藥局內執業藥師至少有一名以上具有社區藥局實習指導藥師資格認證，

每一名指導藥師同一時段以指導不超過 2名實習生為限。 

(十) 兼具慢性病連續處方箋及一般門診處方箋之調劑業務，足以做為教學示

範。 

(十一) 具管制藥品管理登記證。 

(十二) 具藥物諮詢與衛教區域，提供更合宜之實務學習環境。 

 

二、特色教學藥局之條件： 

(一) 每年由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以下簡稱藥師全聯會）向各縣市

藥師公會定期徵選轄區內特色教學藥局，以供作教學觀摩之用。 

(二) 符合以下任三項之教學社區藥局須由所屬縣市藥師公會向藥師全聯會舉

薦之： 

1. 積極參與藥師全聯會或所屬縣市藥師公會推動之藥事照護計畫案。 

2. 藥師具備其他專業認證，如：糖尿病衛教師、戒菸衛教師、氣喘衛教

師、長照藥師資格等。 

3. 藥師具備其他領域專才（如中藥管理、人文素養、經管專才、市場行

銷、自媒體等相關經歷）。 

4. 藥局積極參與公會或主管機關藥事照護服務或相關健康促進活動。 

 

肆、教學社區藥局之認證 

一、符合教學社區藥局評選準則核心條件之藥局，方可列為實習場所。場域相關

規範得參酌教學社區藥局認證評核表。 

二、除本辦法第玖點以外，初次申請教學社區藥局認證須經所屬縣市藥師公會辦

理評核與訪查，評核通過後交由藥師全聯會進行認證。 

三、教學社區藥局認證效期為六年，期滿或藥局變更負責人、健保醫療機構代碼，

應檢具相關資料重新向藥師全聯會申請展延。 

四、如有不符合教學社區藥局評選準則核心條件而被檢舉者，取消其認證。 

 

伍、社區藥局實習指導藥師之資歷及培訓與認證 

一、 藥師持有效的中華民國藥師執業執照。 

二、 藥師具兩年以上健保特約藥局執業經驗。 

三、 自評符合實習指導藥師守則之「專業準則」、「病人照顧準則」、「指導實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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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等規範之執業藥師。 

四、 具教學熱忱，有積極意願指導藥學生實習者。 

五、 符合前四項條件者，得參加學校或藥學相關團體辦理之社區藥局實習指導藥

師培訓課程。 

六、 完成社區藥局實習指導藥師培訓者始可獲得認證；社區藥局實習指導藥師培

訓暨認證要點另定之。 

七、 認證有效期限為六年，展延認證資格須經藥師全聯會認定。 

八、 各校藥學系應核發實習時數證明給予教學社區藥局之社區藥局實習指導藥

師。 

 

陸、社區藥局實習指導藥師於教學社區藥局指導實習生實施 160小時社區藥局實習，

藥學系應繳交實習費用予教學社區藥局，每位實習生實習費用由各校藥學系另訂

之。 

 

柒、教學社區藥局通過中藥實習場所遴選，並有合格之中藥實習指導教師在場執業，

得以依中藥實習相關辦法執行中藥實習指導業務；中藥實習相關辦法依《藥學教

育中藥實習辦法》、《中藥實習指導教師培訓暨認證要點》、《中藥實習場所遴選要

點》辦理。 

 

捌、社區藥局實習教學實施辦法執行要點，由各校藥學系依本辦法規定自行訂定，以

利展現教學特色。 

 

玖、為鼓勵社區藥局參與實習教學，持台灣藥學會核發之社區藥局實習指導藥師證書

且仍有效者，可向藥師全聯會申請換發六年證書，其執業藥局若符合教學社區藥

局核心條件，可免經所屬縣市藥師公會評選與訪查，得被認定為教學社區藥局。 

 

拾、本辦法經藥師全聯會理事會議通過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